桃江县2024年度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绩效评价报告

桃江县民政局

（2024年3月30日）

为进一步提高困难群众救助工作管理服务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湖南省民政厅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绩效评价办法>的通知》和《桃江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桃财监[2025]33号）文件精神，我局组织实施了2024年度困难群众救助绩效评价工作，形成自评报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衣食冷暖，是一项保民生、促公平的托底性、基础性制度安排。我局找准自身职能定位，充分发挥民政兜底保障和救助救济一批的作用，多措并举助推我县社会救助、儿童福利、流浪乞讨工作，全县困难群众救助工作稳步发展，社会救助整体水平显著提升。通过不断完善制度、规范管理、加大投入，全面推进农村低保与乡村振兴政策相衔接，确保各项社会救助政策全面落实，切实保障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我县基本建立了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灾害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为基础，以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覆盖城乡的“8+1”社会救助体系。

二、2024年度项目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2024年困难群众救助资金安排情况。2024年共收到上级拨付中央直达资金10131万元，省级资金4007.90万元，县级配套资金697.64万元。按资金使用情况细分后，分别分配至城市低保2090万元，农村低保4819万元，临时救助650万元，城市特困供养115万元，农村特困供养4934万元，特困照料护理费300万元，儿童福利410万元，流浪乞讨72万元，农村特困供养机构运营经费40万元，精减退职经费84.74万元,社会救助工作经费230万元，敬老院工作人员工资112.80万元，困难群众一次性生活补贴979万元，共计资金14836.54万元。

（二）2024年困难群众救助资金支出及对象保障情况。至2024年12月底，全县月均保障城市低保对象3749人，保障标准为700元/月，累计发放城市低保资金2090万元。全县月均保障农村低保对象16218人，保障标准为5400元/年，累计发放农村低保资金4819万元；全县保障农村特困对象5072人，其中分散供养对象4969人，集中供养对象440人，保障城市特困对象103人，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标准达到7020元/年，城市特困人员供养标准达到910元/月，累计支出特困供养资金5233.5208万元。发放敬老院工作人员工资112.80万元。拔付特困供养机构运营补助40万元。支付社会救助工作经费230万元。累计实施城乡困难家庭临时救助8621人次，发放临时救助资金和物质649.5074万元，乡镇社工站项目资金239.2222万元。发放孤儿补贴49人，保障标准为1150元/月，保障资金70.265万元；发放事实无人抚养儿童289人，保障资金334.0722万元；救助流浪人员266人次，发放资金72万元。精减退职职工生活补助324人，发放资金29.8834万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1.项目组织情况。一是组织机构健全。全县困难群众救助工作具体由县民政局负责，涉及县民政局社会救助股、社会事务股、社会救助站、各乡镇民政办。二是实施依据完善。主要执行文件有国务院令《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湖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农村敬老院农村敬老院建设和服务管理规范》的通知（湘民办发〔2017〕61号）、桃江县民政局 桃江县财政局联合行文《关于提高困难群众救助保障相关标准的通知》（桃民发[2024]49号）。

2.项目管理情况。项目管理规范，实施程序到位。由县民政局提出预算，县财政局进行审核，县财政局审核拨款。

四、项目社会综合效益情况和绩效自评结论

通过对城乡低保对象、特困对象和其他困难群众救助工作的综合调查来看，全县城乡困难群众保障范围有增有减，保障标准逐步提高，救助资金发放及时到位，救助有效，各项社会救助制度逐步完善，救助申报及审批程序总体趋于公平、公正、公开，救助政策宣传及实施不断推进，困难群众及低收入群体对政策知晓率逐步提高，对社会救助政策及项目满意度较高，困难群众得到及时帮助，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有一定的改善。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为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经过各项指标的认真评价和综合评审，我县困难群众救助绩效自评等次为“优秀”。

五、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绩效评价的目的为了全面分析和综合评价我局困难群众救助工作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在于促进部门高效履职。同时，了解2024年度我局困难群众救助工作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管理情况、完成情况、资金使用效益情况，及时总结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改进和加强项目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预算支出的责任和效率。

（二）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一）着力提高困难群众救助水平。一是城乡低保提标。按照“八大行动”工作要求，联合县财政局下发《关于提高困难群众救助保障相关标准的通知》，按照城市低保标准从不低于650元/月提高到不低于700元/月，农村低保标准从不低于5000元/年提高到不低于5400元/年。目前全县共有农村低保16164人、城市低保3775人，农村特困5571人、城市特困103人。二是着力提升精准救助水平。开展县级横向部门间数据比对，对车辆、不动产、个体经商、企业社保、大型农机具、卫计、殡仪馆死亡、公积金等数据进行全面比对。引入九华公司核对平台，对全县城乡低保、城乡特困开展全面复核，按月与乡村振兴局开展数据比对工作。规范新增的低保、特困人员申报材料，乡镇完善申请人审核手续，救助档案“一户一档”入柜存档。

2、儿童福利工作逐步规范。一是提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标准。按照省级重点民生实提高标准，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最低保障标准，散居孤儿从1100元/月提高到1150元/月，集中养育从1500元/月提高到1600元/月，二是开展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活动。对全县15个乡镇的儿童督导员，247个村（社区）儿童主任、县救助站工作人员开展从业查询，未发现有违法犯罪记录的情况。积极开展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巡访巡查工作，多层次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宣传，印发宣传资料2万份，深入村（社区）开展防溺水、防性侵等安全知识宣传活动，特别是针对27个重点村（社区）进行了集中宣传。三是提高未成年人服务能力。开展“利剑护蕾·雷霆行动”专项行动，指导各乡镇对辖区内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残疾儿童、辖区内智力和精神障碍未成年人进行了全方面摸底排查和监护情况的调查评估。

3、积极开展流浪乞讨救助。全年救助流浪乞讨人员266人次，护送返乡29人次，开展“夏季送清凉”“寒冬送温暖”行动，发放救助物质269份。做好了流浪乞讨人员救治工作，开展了“救助，让弱有所扶更温馨”为主题的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活动，广泛听取民意，把救助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提高了救助管理工作水平。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根据省民政厅、益阳市人民政府文件要求，城乡特困人员待遇、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资金的发放有一定的缺口。因资金短缺，乡镇社工站资金未能及时支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服务质量。

2、各乡镇敬老院工作人员工资短缺，现仅配套每名工作人员1000元/月，工资太低，聘请人员困难。

3、需建立“急难型”救助机制，需安排“急难型”救助资金，保障好“因病”等原因的急需救助群众的资金。

（二）建议与措施

1、请求财政加大配套资金的投入

2、加强财务管理，坚持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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